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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贯彻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
导纲要》，结合积极宣传人防法律法规政策及
防空防灾知识，充分展示我市书法教育成果，
经研究决定举办“人防杯”高邮市第三届中小
学师生书法现场大赛。具体如下：

一、大赛组委会
主 任：陆鹏海 赵德清 赵万和
副主任：陈生桃 余富祥 费绍兴
组委会成员：戴荣林 赵家定周广春杨俊

生夏本红薛刚周芳
秘书长：薛刚
二、比赛分组和比赛项目
比赛对象分学生组和教师组（同时比赛），

参赛项目分硬笔组和软笔组两大类别。
三、具体事项
1.参赛对象：学生组参赛对象为全市义务

段三年级以上中小学学生；教师组参赛对象为
全市各级各类在职中小学教师（包含职业中
专、幼儿园、民办学校）。

2.赛程：比赛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

2017年 10 月 18 日前各校完成初赛。市级
复赛时间：2017 年 10 月 29日（星期日）下
午；复赛地点：高邮市实验小学（东校区）（学
生在校体育馆“行健馆”内、教师在“尚雅楼”
一楼会议室内）

3、比赛书写内容：人防法律法规、历任领
导人对人防工作的指示以及防空防灾知识等
（具体书写内容现场公布）

4、比赛书写工具：大赛组委会统一提供
书写用纸、墨汁，软笔为四尺对开宣纸，硬笔为
A4参赛方格或横格纸，其它工具如垫纸板、
毛毯、钢笔、毛笔、砚台、镇纸、印章等由参赛者
自带。

5、书写字体：硬笔以楷书、隶书等规范字
体为准（教师组含行书）；软笔以楷书、隶书、行
书字体为准。

6.评奖及奖项设置：组委会将聘请知名
书法家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评审。本次大赛设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另评出优秀
奖若干以及组织奖。组委会将为三等奖以上选

手颁发奖品和证书。
7、颁奖：组委会将于 2018年元旦前后举

办“人防杯”高邮市第三届中小学师生书法现
场大赛颁奖仪式及本次大赛优秀作品展览。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评审结果公示及运用
所有获得一等奖以上的选手具备参加省

市举办的中小学生书法现场大赛资格；一等奖
以上书法作品将编辑成册，并统一由组委会装
裱后集中展览；本次大赛评审结果将以教育局
文件形式下发至各学校，具体获奖者名单将公
示在高邮人民防空公众平台、《高邮日报》、《高
邮教育》、高邮教育公众平台、高邮教育信息网
等主流媒体。

详情请登录高邮教育信息网(www.gye-
du.net)。

高邮市教育局
高邮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高邮市人大书画会
二 0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关于举办“人防杯”高邮市第三届中小学师生书法现场大赛的通知

根据市委巡察机构建设和市纪委派驻
机构改革工作要求，经研究决定，为市委巡
察机构和市纪委派驻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
公开选调工作人员 20 名（其中：公务员 12
名，全额拨款事业人员 8名），现将有关事项
公布如下：

一、选调单位、岗位及人数
详见《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岗位简介表》

（附件 2）。
二、选调对象
我市在编在岗的公务员和全额拨款事

业人员（含教职工）。
三、选调条件
（一）报考人员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廉洁奉公，有较强的事业心、
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2）年龄 35周岁以下（1982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报考人员须在 2015年 12月
31 日前办理录用（聘用）审批手续或入编手
续；
（3）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4）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合格）及以上等

次；
（5）具有公开选调职位要求的工作能

力；
（6）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

相应学位；
（7）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8）符合公开选调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

条件；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公

开选调：

（1）乡镇公务员未满最低服务年限 5年
的;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

出结论的；
（3）受处分期间或者影响期限未满的；
（4）存在较重或严重失信行为，影响期

限未满的；
（5）违反任职回避有关规定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选调程序与方法
本次选调工作按照公布选调简章、报名

和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与考察、公示
与调动等步骤实施。
（一）公布选调简章
按照“事先告知、公开透明”的原则，在

高邮市纪委官网、高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公布选调简章。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
1. 报名时间：2017 年 9 月 25 日—9 月

28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3:00—6：
00）。

2.报名地点：市人社局二楼公务员管理
科（琵琶路 79号）。

3.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4.报考需提供材料：
①报名人员如实填写《公开选调工作人

员报名表》（附件 1）；
②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原件、复印

件；
③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④近期 2寸正面免冠证件照 3张；
5.注意事项
①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进行报

名。

②考生须诚信报考，资格审查将贯穿于
整个选调环节，凡是发现弄虚作假的，一经
查实立即取消选调资格。

③开考比例为 2︰1，报名结束后，达不
到开考比例的职位，按规定的程序办法核减
该职位选调计划，直至取消该职位。报考被
取消职位并通过该职位资格初审的人员，可
补报其他符合条件的职位，补报名时间：
2017年 9月 29日 9:00-11:00。
（三）笔试
资格审查通过人员笔试准考证领取时

间：2017年 10月 12日 -10月 13日（上午
9：00-11：30，下午 3：00-6：00）。

领取地点为市人社局二楼公务员管理
科。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时领取笔试准考
证的，视为放弃。

笔试时间：2017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9：
00—11：00。

笔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材料作文和
时事政治。

笔试地点见准考证。考试不指定辅导用
书，不举办辅导培训班。

笔试成绩公布方式：由考生通过网上查
询。
（四）面试
笔试结束后，根据考生笔试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按岗位选调计划数 3 倍的比例确
定参加面试人选（含同分并列者）。参加面试
人数与选调计划数之比不足 3:1的，按实际
符合条件人数组织面试。

面试通知书领取时间：2017年 10月 19
日 -10月 20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3：00-6：00）。领取地点为市人社局二楼公
务员管理科。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时领取
面试通知书的，视为放弃。

面试时间为 2017年 10月 21日，地点
以面试通知书为准。

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形式，面试成绩不
设合格线，但对未形成竞争的职位，报考人
员面试成绩必须在 60分以上，方可进入下
一个程序。面试成绩由现场工作人员通知报
考人员。
（五）体检与考察
笔试和面试总分各 100 分。面试结束

后，依据报考人员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各占
50%的比例，采用百分制计算报考人员考试
总成绩（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按“四舍
五入”办法处理），然后按岗位所需 1:1比

例，依据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进入体检与考
察环节人员，名单在高邮市纪委官网、高邮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布。总成绩
相同的依笔试成绩排序，如笔试成绩仍相同
的，则一并进入体检考察。

体检与考察工作由选调单位组织实施，
体检标准参照修订后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
用标准（试行）》执行。按照职位要求，对体检
合格人员进行全面考察。
（六）公示与调动
根据考察结果确定拟调动人员。拟调动

人员名单在网上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
满，对没有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选调的，
按干部管理权限和调动程序，由选调单位办
理手续。

在体检和考察、公示阶段，因各种原因
出现缺额的，在本岗位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依次递补，其后因各种原因出现缺
额的，不再进行递补。

五、纪律与监督
本次公开选调工作严格贯彻“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坚持规定的条
件、程序和标准，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选调工作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和社会监督，对
违反考试、选调纪律或工作失职失误造成不
良后果的工作人员，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
定予以严肃处理。

六、本简章由中共高邮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中共高邮市委组织部、高邮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政策咨询电话：
中 共 高 邮 市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84612152）
中共高邮市委组织部（80956218）
高 邮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84614086）
监督电话：
中 共 高 邮 市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84688619）
附件：1、公开选调工作人员报名表（此

表在高邮市人社局网站下载）
2、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岗位简介表

中共高邮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高邮市委组织部
高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 9月 19日

高邮市委巡察机构和纪委派驻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公开选调工作人员简章

高邮市委巡察机构和纪委派驻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岗位简介表

选调单位 单位性质 职位名称 政治面貌 岗位代码 选调人数 年龄要求 专业要求 学历学位 其他要求

市委巡察机
构、市纪委
派驻机构
（ 12人）

行政

科员

中共党员
(含预备党
员 )

35周岁以下
（ 1982年 9月  
1日以后出
生）

法律类

本科及以上学
历，并取得相
应学位。

面向我市乡
镇（园区）
、市级机关
部门在编在
岗公务员

科员
财务财会类
审计类

科员 中文文秘类

科员
计算机（大
类）类

科员 不限

市反腐倡廉
教育中心
（ 8人）

事业

办事员 法律类 面向我市乡
镇（园区）
、市级机关
部门在编在
岗全额拨款
事业人员 (含
教职工 )

办事员
财务财会类
审计类

办事员 中文文秘类

办事员 不限

01 1

02 2

03 2

04 1

05 6

06

07

08

09

1

1

1

5

注：专业类别、具体专业名称参见《江苏省公务员招录考试专业参考目录》（ 20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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